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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三门县万润木业有限公司、湖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浙江品阁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龙游木邦化工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家居销售有限公司、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浔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窦青青、郝鹏飞、唐荣强、徐漫平、倪豪、倪月忠、林道友、吕培、吴忠其、

姜俊、倪月萍、陆鸣亮、张斌、严志松、冯建花、王文斌、赵婉婉、杨明仙、刘占胜、邹一汎、彭德虎、

刘欢。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方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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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732  木材工业胶粘剂用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GB/T 17657-2022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103-2022  实木复合地板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黏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0238  木质地板铺装、验收和使用规范 

GB/T 29899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试验方法 小型释放舱法 

GB/T 33042-2016  木质地板饰面层中铅、镉、铬、汞重金属元素含量测定 

GB/T 41547-2022  地采暖用木质地板 

HG/T 3655  紫外光（UV）固化木器涂料 

HG/T 5183  水性紫外光（UV）固化木器涂料 

LY/T 1738—2020  实木复合地板用胶合板 

LY/T 1859—2020  仿古木质地板  

3 术语与定义 

GB/T 18103-2022、GB/T 41547-2022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 

4.1 按表面形状分： 

a) 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b) 非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4.2 按面板材料分： 

a) 天然整张单板为面板的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b) 天然拼接（含拼花）单板为面板的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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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按涂饰方式分： 

a) 油饰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b) 漆饰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4.4 按扣型方式分： 

a) 锁扣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b) 平扣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具有对产品结构、风格和款式创新的设计开发能力。 

5.1.2 应具有对热压工艺、组坯技术和产品扣型设计的研发能力。 

5.2 原材料 

5.2.1 实木复合地板用胶合板应符合 LY/T 1738—2020中一等品的要求。 

5.2.2 面板厚度应不小于 1.0 mm。 

5.2.3 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应符合 GB/T 14732 的要求，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的要求。 

5.2.4 紫外光（UV）固化木器涂料应符合 HG/T 3655的要求，水性紫外光（UV）固化木器涂料应符合

HG/T 5183的要求。 

5.3 工艺装备 

5.3.1 应配备独立的平衡房或恒温恒湿控制房，实现地板坯料的含水率误差控制在±1.0 %以内。 

5.3.2 应配备榫槽精密度控制在±0.10 mm以内的榫槽加工设备。 

5.3.3 应配备自动化涂装生产流水线，包括辊涂机、红外干燥设备、紫外光固化设备、砂光机等设备。 

5.3.4 应具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木粉尘等废气、废物、废水的收集与处理设备设施。 

5.4 检验检测 

5.4.1 应配备鼓风干燥箱、恒温水浴槽、漆膜磨耗仪、划格器、1m³气候箱、分光光度计等检测设备。 

5.4.2 应具备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含水率、漆膜表面耐磨、浸渍剥离、漆膜附着力、甲醛释放量等

项目的检测能力。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质量 

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应符合GB/T 18103—2022中5.2.1优等品的要求；非平面地采暖用

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应符合LY/T 1859—2020中5.2.1的要求。 

6.2 尺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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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应符合 GB/T 18103—2022中 5.3.2的要求；非平面地采暖用实木

复合地板应符合 LY/T 1859—2020中 5.1.3的要求。 

6.3 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1要求。 

表1 理化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要求 

平面 非平面 

浸渍剥离 — 任一边的任一胶层开胶的累计长度不超过该胶层长度的1/3 

静曲强度 MPa 
平均值：≥30 

最小值：≥24 

弹性模量 MPa ≥4 000 

含水率 % ≥5.0，且小于或等于使用地木材平衡含水率 

漆膜附着力 — ≥四级 

漆膜表面耐磨 g/100r ≤0.10，且漆膜未磨透 ≤0.15，且表面留有漆膜 

漆膜硬度 — ≥2H ≥H，未划破 

表面耐污染 — ≥4级 

锁合力 N/mm 
≥2.5（侧边拼接） 

≥2.5（端头拼接） 

注1：油饰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不测漆膜附着力、漆膜表面耐磨、漆膜硬度和表面耐污染。 

注2：仅锁扣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检测锁合力，平扣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不测锁合力。 

注3：当使用悬浮铺装时，背面开横向槽的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不测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6.4 有害物质限量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要求 

甲醛释放量 mg/m
3
 ENF级：≤0.025 

可溶性重金属总含量 mg/kg ≤100 

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苯 

μg/m
3 

≤10 

甲苯 ≤20 

二甲苯 ≤20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100 

6.5 地采暖性能 

地采暖性能应符合表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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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采暖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要求 

耐热尺寸稳定性(收缩率) 
长 

% 
≤0.20 

宽 ≤0.30 

耐湿尺寸稳定性(膨胀率) 
长 

% 
≤0.20 

宽 ≤0.20 

表面耐湿热性能 — 无裂纹、无鼓泡、无变色 

表面耐龟裂 — 无裂纹 

表面耐冷热循环 — 无裂纹、无鼓泡 

导热效能 ℃/h ≥8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质量 

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按 GB/T 18103—2022 中 6.1的规定进行；非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

木复合地板按 LY/T 1859—2020 中 6.2的规定进行。 

7.2 尺寸偏差 

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按 GB/T 18103—2022 中 6.2的规定执行；非平面地采暖用多层实

木复合地板按 LY/T 1859—2020 中 6.1.3的规定进行。 

7.3 理化性能、有害物质限量和地采暖性能 

7.3.1 试件和试件的制取、尺寸及数量 

7.3.1.1  样本应在生产后存放 24h以上的产品中抽取。 

7.3.1.2  试件在试样任意位置制取。试件的尺寸和数量按表 4的要求进行。试件锯制时，应避开缺陷。 

7.3.1.3  试件的边角应平直，无崩边。试件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为±0.5 mm。 

表4 理化性能、有害物质限量和地采暖性能检验试件尺寸及数量 

检验项目 试件尺寸（长×宽）/mm 试件数量/块 试件分布 备注 

理化

性能 

浸渍剥离 75.0×75.0 6 三块试样  

静曲强度、弹性模量 250.0×50.0 6 三块试样  

含水率 75.0×75.0 4 两块试样  

漆膜附着力 250.0×板宽 1 任意一块  

漆膜表面耐磨 100.0×100.0 1 任意一块  

漆膜硬度 300.0×板宽 1 任意一块  

表面耐污染 150.0×板宽 2 两块试样  

锁合力 100.0×50.0 8 两块试样 沿长度和宽度方向各取 2 个 

有害

物质

限量 

甲醛释放量 按 GB/T 17657—2022中 4.60 的规定进行  

可溶性重金属总含量 按 GB/T 33042—2016中 6 的规定进行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按 GB/T 29899 中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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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检验项目 试件尺寸（长×宽）/mm 试件数量/块 试件分布 备注 

地采

暖性

能 

耐热尺寸稳定性 200.0×60.0 6 三块试样 试件长度与地板长度方向一致 

耐湿尺寸稳定性 200.0×60.0 6 三块试样 试件长度与地板长度方向一致 

表面耐湿热性能 200.0×180.0 1 任意一块 地板宽度≤180mm，可拼接 

表面耐龟裂 150.0×75.0 3 三块试样 地板宽度≤75mm，按实际宽度 

表面耐冷热循环 150.0×75.0 3 三块试样 地板宽度≤75mm，按实际宽度 

导热效能 100.0×60.0 1 任意一块 试件长度与地板长度方向一致 

7.3.2 浸渍剥离 

按GB/T 18103—2022中6.3.2的规定进行。 

7.3.3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按GB/T 18103—2022中6.3.4的规定进行。 

7.3.4 含水率 

按GB/T 18103—2022中6.3.3的规定进行。 

7.3.5 漆膜附着力 

按GB/T 18103—2022中6.3.5的规定进行。 

7.3.6 漆膜表面耐磨 

按GB/T 18103—2022中6.3.7的规定进行。 

7.3.7 漆膜硬度 

按GB/T 18103—2022中6.3.6的规定进行。 

7.3.8 表面耐污染 

按GB/T 18103—2022中6.3.8的规定进行。 

7.3.9 锁合力 

按GB/T 18103—2022中6.3.10的规定进行。 

7.3.10 甲醛释放量 

按GB/T 17657—2022中4.60的规定进行。 

7.3.11 可溶性重金属总含量 

按GB/T 33042的规定进行，其总含量以铅、镉、铬、汞4种重金属含量之和计算。 

7.3.1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按GB/T 29899的规定进行测定，释放舱内温度为（23±0.5）℃、相对湿度为（50±3）%，材料/舱

负荷比为1.0 m
2
/m

3
 ，空气交换率为0.5 次/小时，在释放开始后的第72 h进行空气采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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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 耐热尺寸稳定性 

按GB/T 41547—2022中6.2.2的规定进行。 

7.3.14 耐湿尺寸稳定性 

按GB/T 41547—2022中6.2.3的规定进行。 

7.3.15 表面耐湿热性能 

按GB/T 41547—2022中6.2.4的规定进行。 

7.3.16 表面耐龟裂 

按GB/T 41547—2022中6.2.5的规定进行。 

7.3.17 表面耐冷热循环 

按GB/T 41547—2022中6.2.6的规定进行。 

7.3.18 导热效能 

按GB/T 41547—2022中6.2.7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1.2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a) 外观质量； 

b) 尺寸偏差； 

c) 理化性能中的含水率、浸渍剥离、漆膜表面耐磨、漆膜附着力、漆膜硬度； 

d) 地采暖性能中的表面耐龟裂、表面耐湿热性能、表面耐冷热循环。 

8.1.3 型式检验应包括第 6章全部项目。在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 1次，有下列情况之一

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的变动时； 

b)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 新产品投产或转产时； 

d) 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2 抽样和判定方法 

8.2.1 组批原则 

同一规格、同一类别和面层树种的为一批。 

8.2.2 外观质量 

按GB/T 18103—2022中7.2.2.1规定执行。 

8.2.3 尺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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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8103—2022中7.2.2.2规定执行。 

8.2.4 理化性能 

除有害物质限量外，按GB/T 18103—2022中7.2.2.3规定执行，当地板试样的各项理化性能检验均

合格时，该批产品理化性能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2.5 有害物质限量 

8.2.5.1  从同批产品中，随机抽取面积不少于 2.5 m²的地板样品，并用铝箔、塑料袋等不吸附、不

释 

放甲醛的材料或原产品包装箱密封包装。 

8.2.5.2  当所抽取样品的重金属含量、甲醛释放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72h）均达到标准规定要求

时， 

判定该批地板试样的上述性能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2.6 地采暖性能 

按GB/T 41547—2022中7.3.2的规定进行。 

8.3 综合判定 

产品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理化性能、有害物质限量和地采暖性能检验结果全部达到标识产品的标

准规定要求时，判定为该批产品合格，否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产品包装箱应印有或贴有清晰且不易脱落的标志，用中文注明生产厂家名称、地址、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或批号、面板树种及厚度、数量、等级、规格、甲醛释放量等级等。 

9.2 包装 

产品出厂时应按产品类别、规格、等级分别包装。包装内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安装说明书。包装要做

到产品免受磕碰、划伤和污损。包装要求亦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9.3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防止污损，不应受潮、雨淋和曝晒。贮存时应按类别、规格、

等级分别堆放，贮存堆放时底部架空，每堆应有相应的标记。 

10 质量承诺 

10.1 按 GB/T 20238的要求进行安装，在正常使用维护条件下，保修期为 2年。 

10.2 用户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有异议时，应在 24 h内作出响应，并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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